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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RICO HOLDINGS LIMITED
中汽資源投資有限公司 *

（於百慕達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729）

截至二零零六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中期業績

中期業績

Carico Holdings Limited中汽資源投資有限公司（「本公司」）董事會（「董事會」）欣然宣佈本公

司及其附屬公司（統稱「本集團」）截至二零零六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未經審核綜合中期

業績。中期財務報表乃未經審核，惟已由本公司審核委員會（「審核委員會」）及本公司獨立

核數師陳葉馮會計師事務所有限公司根據香港會計師公會（「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之核數

準則第700號「審閱中期財務報告之委聘」審閱。

簡明綜合收益表
截至二零零六年九月三十日止期間

截至下列日期止六個月

二零零六年 二零零五年

九月三十日 九月三十日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重列）

持續經營業務

營業額 17,967 624

銷售成本 (20,645) (1,6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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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損 (2,678) (988)

其他收入淨額 630 75

行政支出 (15,969) (14,288)

經營虧損 (18,017) (15,201)

財務費用 3 (3) (533)

應佔聯營公司之（虧損）／溢利 (393) 300

除稅前虧損 4 (18,413) (15,434)

稅項 5 — —

持續經營業務虧損 (18,413) (15,434)

終止經營業務

終止經營業務虧損 (50) (15,155)

期內虧損 (18,463) (30,589)

計入：

本公司權益持有人 (15,281) (30,589)

少數股東權益 (3,182) —

(18,463) (30,5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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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元 港元

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每股虧損 6

來自持續及終止經營業務

－基本 (0.0168) (0.158)

－攤薄 不適用 不適用

來自持續經營業務

－基本 (0.0167) (0.0798)

－攤薄 不適用 不適用

簡明綜合資產負債表
於二零零六年九月三十日

二零零六年 二零零六年

九月三十日 三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資產

非流動資產

物業、廠房及設備 10,354 9,960

商譽 2,464 816

聯營公司權益 — 393

可供出售金融資產 13,280 —

26,098 11,1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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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動資產

存貨 6,717 10,039

應收關連公司款項 57 48

按公平值計入損益之金融資產 2,832 —

貿易及其他應收賬款 8 18,628 26,134

客戶信託銀行結餘 957 —

現金及銀行結餘 110,925 32,543

140,116 68,764

負債

流動負債

貿易及其他應付賬款 9 10,168 5,052

流動資產淨值 129,948 63,712

資產淨值 156,046 74,881

資本及儲備

股本 16,591 8,289

儲備 132,651 56,606

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權益 149,242 64,895

少數股東權益 6,804 9,986

權益總額 156,046 74,881

附註：

1. 主要會計政策

本中期業績為未經審核、簡明之業績，乃遵照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之香港會計準則（「香港會
計準則」）第34號「中期財務報告」編製。

編製該等中期業績所採納之會計政策及編製基準，與本集團截至二零零六年三月三十一日止
年度之經審核財務報表所採納者一致，惟本集團於本期間之中期業績首次採納下列已對二零
零六年一月一日或其後開始之會計期間生效之新訂／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香港財務報
告準則」）、香港會計準則及詮釋（以下統稱為「新訂／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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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會計準則第19號（修訂本） 精算損益、集團計劃及披露
香港會計準則第21號（修訂本） 於海外業務之投資淨額
香港會計準則第39號（修訂本） 預測集團內部交易之現金流量對沖會計處理
香港會計準則第39號（修訂本） 公平值價值期權
香港會計準則第39號及香港
　財務報告準則第4號（修訂本） 財務擔保合約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詮釋第4號 釐定安排是否包括租賃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
　－詮釋第7號 採用根據香港會計準則第29號惡性通脹經濟體系財務報

告之重列法

採納上述新訂／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對本集團會計政策及本集團中期業績之計算方式並
無重大影響。

下列與本集團之經營有關之已頒佈但未對二零零六年一月一日後開始之期間生效且未獲提早
採納之新訂／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香港會計準則第1號（修訂本） 資本披露 （自二零零七年一月一日起生效）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7號 金融工具：披露 （自二零零七年一月一日起生效）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詮釋第8號 第2號之範疇 （自二零零六年五月一日起生效）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 嵌入式衍生工具之
　－詮釋第9號 重新評估 （自二零零六年六月一日起生效）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 中期財務報告
　－詮釋第10號 及減值 （自二零零六年十一月一日起生效）

2. 營業額及分類資料

分類資料以業務分類作為主要分類報告格式呈報。

本集團之經營業務乃根據各業務之性質劃分及獨立管理。本集團之業務分類指所涉及風險及
回報與其他業務分類有別之不同策略業務單位。

於上一期間，本集團從事製造及買賣汽車零件以及買賣電子零件業務。於本期間，本集團已
終止經營其買賣電子零件業務並從事下列新業務：

(a) 證券投資分類包括買賣證券及出售投資；

(b) 證券經紀分類提供證券經紀服務；

(c) 物流業務分類從事提供物流服務；及

(d) 「其他」分類主要包括發行電視節目及其他貿易業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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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之分類資料按業務分類劃分之分析如下：

截至二零零六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持續經營業務 終止經營業務

製造及買賣
汽車零件 證券投資 證券經紀 物流 其他 買賣電子零件 綜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收入 3,972 10,439 222 2,390 944 — 17,967

分類業績 (6,769) (106) (1,067) (553) (305) (50) (8,850)

未分配集團開支 (9,217)

經營虧損 (18,067)

財務費用 (3)

應佔聯營公司之虧損 (393)

除稅前虧損 (18,463)

稅項 —

期內虧損 (18,4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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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零零五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持續經營業務 終止經營業務

製造及買賣
汽車零件 證券投資 證券經紀 物流 其他 買賣電子零件 綜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收入 624 — — — — 15,172 15,796

分類業績 — — — — (1,019) (15,155) (16,174)

未分配集團開支 (14,182)

經營虧損 (30,356)

財務費用 (533)

應佔聯營公司之溢利 300

除稅前虧損 (30,589)

稅項 —

期內虧損 (30,589)

3. 財務費用

截至下列日期止六個月
二零零六年 二零零五年
九月三十日 九月三十日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持續經營業務

股東貸款利息 — 528

可換股債券利息 — 5

銀行貸款利息 3 —

3 5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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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除稅前虧損

除稅前虧損已扣除／（計入）以下各項：

截至下列日期止六個月
二零零六年 二零零五年 二零零六年 二零零五年 二零零六年 二零零五年
九月三十日 九月三十日 九月三十日 九月三十日 九月三十日 九月三十日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重列） （重列） （重列）

持續經營業務 終止經營業務 綜合

利息收入 (573) — — — (573) —

售出存貨成本 7,589 593 — 19,304 7,589 19,897

折舊 1,213 107 — 450 1,213 557

貿易應收賬款減值 — — — 4,484 — 4,484

物業、廠房及機器減值 — — — 3,150 — 3,150

出售以下各項之已變現
　（收益）／虧損淨額：
按公平值計入損益之上市金融資產 57 1,019 — — 57 1,019
未上市可供出售金融資產 (2) — — — (2) —

按公平值計入損益之上市金融資產
　之公平值虧損淨額 20 — — — 20 —

出售物業、廠房及設備之（收益）／
　虧損 (2) — 27 — 25 —

5. 稅項

由於本集團截至二零零六年九月三十日止期間並無在香港或任何其他司法權區產生任何應課
稅溢利（二零零五年：無），故此並無就香港利得稅及本集團經營所在地區海外稅項於財務報
表作出撥備。

香港利得稅乃按期內於香港產生之估計應課稅溢利（如有）以稅率17.5%（二零零五年：17.5%）
計算。其他司法權區之稅項乃按期內估計應課溢利以各司法權區之現行稅率計算（如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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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每股虧損

(a) 每股基本虧損

來自持續及終止經營業務

每股基本虧損乃根據(i)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綜合虧損15,281,000港元（二零零五年：
30,589,000港元）及(ii)六個月期間已發行普通股加權平均數911,004,828股（二零零五年：
193,455,422股）計算。

來自持續經營業務

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持續經營業務之每股基本虧損乃根據以下資料計算：

截至下列日期止六個月
二零零六年 二零零五年
九月三十日 九月三十日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期內虧損 15,281 30,589
減：終止經營業務期內虧損 (50) (15,155)

用於計算持續經營業務每股基本虧損之虧損 15,231 15,434

所使用分母與上文詳述用於計算持續及終止經營業務每股基本虧損者相同。

來自終止經營業務

終止經營業務之每股基本虧損為0.00005港元（二零零五年：0.0783港元），乃根據終止經
營業務之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期內虧損50,000港元（二零零五年：15,155,000港元）計算。
所使用分母與上文詳述用於計算持續及終止經營業務每股基本虧損者相同。

(b) 每股攤薄虧損

由於截至二零零五年及二零零六年九月三十日止期間尚未行使之購股權對該等期間之每
股基本虧損並無攤薄影響，故並無就該等期間呈列每股攤薄虧損。

7. 股息

董事會議決不就本期間宣派中期股息（二零零五年：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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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貿易及其他應收賬款

此結餘包括貿易應收賬款，其賬齡分析如下：

二零零六年 二零零六年
九月三十日 三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未償還結餘之賬齡：
按要求償還 4,705 —
三個月內 1,831 1,786
四至六個月 528 —
六個月以上 5,865 12,070

12,929 13,856

與客戶之貿易條款為現金或信貸形式。對於以信貸形式進行貿易之客戶，本集團會根據有關
業務慣例給予信貸期，並為客戶設定信貸限額。本集團對於未償還之應收賬款進行嚴格監控，
以減低信貸風險。逾期之結欠均由高層管理人員定期檢討。

除證券經紀業務之應收賬款計息外，應收貿易賬款結餘概不計息。應收賬款及按金之賬面值
與其公平值相若。

9. 貿易及其他應付賬款

此結餘包括貿易應付賬款，其賬齡分析如下：

二零零六年 二零零六年
九月三十日 三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未償還結餘之賬齡：
按要求償還 5,494 —
三個月內 1,106 193
四至六個月 312 —

6,912 193

按要求償還之未償還結餘包括就本集團之證券經紀業務以信託形式代客戶持有之現金結餘之
相關應付客戶款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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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若干就本集團之證券經紀業務以信託形式代客戶持有之現金結餘之相關應付客戶款項計息
外，應付貿易賬款結餘概不計息。

管理層討論及分析

業務回顧

基於過去一個財政期間開拓之新業務產生貢獻，本集團截至二零零六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

月期間之營業額約為18,000,000港元，二零零五年同期營業額約為600,000港元（不包括已終

止經營之電子零件買賣業務之營業額15,000,000港元）。期內之虧損淨額由去年同期約

15,000,000港元增加至約18,000,000港元（不包括已終止經營之電子零件買賣業務之虧損

15,000,000港元）。來自持續及已終止經營業務之每股基本虧損為0.0168港元（二零零五年：

每股虧損0.158港元）。

鑑於電子零件買賣市場之不利業務環境於可見之未來將持續出現，本集團於二零零六年七

月終止電子零件買賣業務，以保留財務資源開拓新業務。

全賴管理層竭盡所能，本集團已穩步開拓其核心業務部門：汽車零件、物流、證券經紀及

證券投資。預期該等業務之貢獻將於未來財政年度穩定增加。

目標

本集團之目標乃透過收購具良好前景之項目，於大中華區建立一個穩健之平台以投資於提

供高增長潛力之業務。最終目標乃透過妥善管理所收購之項目及業務，不斷提升股東回報。

於回顧期間取得之進展

(1) 汽車零件

本公司透過其間接全資附屬公司擁有尤里克拉國際有限公司（「尤里克拉國際」）53%已

發行股本。尤里克拉國際主要從事壓縮機投資、買賣及製造業務。其已於中華人民共

和國（「中國」）廣東省東莞市設立一間加工廠房（「廠房」），製造適用於各種汽車之空調

壓縮機。

於回顧期間，廠房已開始試行運作。待部份技術及車間精簡工作盡快完成後，將開始

正式商業生產。廠房生產之壓縮機主要用於出口澳洲、美國（「美國」）、香港及歐洲市

場。

尤里克拉國際現為於17個國家之「尤里克拉」商標及於日本、韓國、德國及美國之「尤里

克拉」產品專利權之註冊擁有人及實益擁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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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物流

本集團之物流業務主要為香港及中國珠江三角洲客戶提供跨境物流服務。該業務擁有

一支小型車隊。鑑於珠江三角洲「世界工廠」之地位及尤里克拉國際開始正式投產，預

期物流業務之規模將會穩步擴大。

(3) 證券經紀

於二零零六年六月七日，本公司透過其間接全資附屬公司完成收購進㶅證券有限公司

（「進㶅」）全部已發行股本。進㶅主要向個人及企業客戶提供股票經紀服務。其為根據

證券及期貨條例可從事第1類（證券買賣）受規管活動之持牌法團，並為交易所參與者及

聯交所交易權持有人。

由於自二零零六年六月以來香港股市氣氛向好，於本公司完成收購後，從六月至九月

期間透過進㶅進行之客戶證券買賣之營業額增加約314%。

(4) 證券投資

為分散汽車零件業週期性風險及更有效地利用其閑置財務資源，本集團進行證券投資。

該等投資將會被持有作中短期資本增值。董事會相信，該業務將可在利好市況下取得

盈利，從而提升股東之回報。

於回顧期間之公司活動

(1) 董事會成員變動

於二零零六年五月九日，本公司宣佈(i)古川令治先生獲委任為本公司非執行董事兼主

席；(ii)葉志釗先生獲委任為本公司執行董事兼副主席；(iii)盧重強先生辭任本公司主

席一職，惟留任執行董事，且獲委任為本公司之董事總經理；及(iv)陳偉明先生辭任本

公司副主席職位，惟留任執行董事兼本公司之行政總裁。

(2) 公開發售

於二零零六年六月七日，本公司建議以公開發售方式發行新股，基準為於記錄日期每

持有一股股份可獲發一股發售股份（「公開發售」），並已於二零零六年九月十二日順利

完成。公開發售所得款項淨額為96,500,000港元，擬用於為投資建議（「投資建議」）（進

一步詳情載於下節之「投資建議」）融資及用作一般營運資金及未來投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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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投資建議

投資建議是指建議認購江蘇松林汽車零部件有限公司（「江蘇松林」）之股份。根據本公

司與江蘇松林於二零零六年五月二十四日簽訂之無法律約束力諒解備忘錄，本公司將

以人民幣65,000,000元之代價認購江蘇松林經擴大股本後總註冊資本之約39.4%權益。

江蘇松林為一間於中國註冊成立之公司，註冊資本為人民幣5,300,000元。根據江蘇松

林之營業執照，其經營範圍包括生產及銷售汽車零部件、農業機械、工程機械、環保

設備及發電機組。於二零零六年九月三十日，本公司尚未完成盡職審查及商討投資建

議之詳細條款。因此，投資建議不一定落實。

由於董事會成員於二零零六年十一月出現變動，新董事會可能需要更多時間考慮投資

建議。同時，本公司亦需要更多時間進行對江蘇松林之盡職審查，並讓新董事會商討

正式協議及股東協議之條款及條件。故此，本公司與江蘇松林於二零零六年十一月二

十三日訂立一項無法律約束力之補充諒解備忘錄（「補充諒解備忘錄」）。根據補充諒解

備忘錄，本公司及江蘇松林同意將(i)訂立正式協議及股東協議之最後限期及(ii)完成對

江蘇松林進行盡職審查之最後限期，就每種情況，由簽訂諒解備忘錄日期後六個月（即

二零零六年十一月二十三日）延遲至簽訂諒解備忘錄日期後九個月（即二零零七年二月

二十三日）。

中國宏觀經濟政策帶來之商機

根據二零零五年所頒佈第十一個五年計劃所載，中國政府集中發掘本地需求，令其成為中

國經濟增長之另一主要動力。預期汽車、汽車零件、物業、零售及金融等消費行業將因而

成為二零零六至二零一零年期間之朝陽行業。因此，本集團將更致力物色上述範疇之投資

商機。

本集團前景

憑藉策略股東之強勁背景、已強化之資產負債及現金流量狀況以及管理層之才幹，董事會

相信，本集團正穩步實現其業務目標，並將於未來數年提供穩健回報。本集團之業務前景

於以下各段論述。

(1) 汽車零件

「尤里克拉」為日本著名汽車空調壓縮機品牌。若干知名跨國汽車製造商在實地參觀廠

房後表示對「尤里克拉」壓縮機感興趣。基於尤里克拉國際產品質素優越，且為國際知

名品牌，預期使用尤里克拉國際產品作為其空調系統零件之汽車生產商數目將會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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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爭取更多國際大客戶訂單，廠房正計劃申請ISO9000及TS 16949等國際質量認證。此

外，廠房亦正在安裝企業資源規劃（「ERP」）系統，以促進信息交換，從而提升生產效

率。

(2) 證券經紀

進㶅正在安裝互聯網買賣平台，以供客戶透過經電腦網絡及無線網絡之互聯網進行股

票買賣。該系統進入測試階段。此外，進㶅亦正在開發一項可作為股票及期貨買賣輔

助分析工具之買賣系統。管理層相信，推出上述兩項嶄新服務可為客戶作出決策提供

增值。於未來，本集團將借助其於證券界之專業優勢及廣闊之業務網絡，讓本集團有

機會發展資產管理業務。

(3) 其他研究中之新業務

(i) 生物柴油

中國政府於二零零六年一月推出可再生能源法，鼓勵及支持發展生物柴油作為替

代能源之一種可再生形式，旨在於二零二零年實現由可再生資源產生中國能源總

量之15%。因此，預期未來數年中國對生物柴油之需求將會增長。中國生物柴油

市場現仍處於起步階段，這給予本集團機會去發掘預期之行業增長。

(ii) 中國物業發展及投資

根據中國國家統計局之資料，中國城市化比率（即城市居住人口比例）由一九九五

年之約29.0%上升至二零零五年約43.0%。中國城市人口增長將很可能導致住宅物

業需求增加。董事會預計，經濟持續高增長、按揭貸款市場之出現及城市化，以

及其他政府住房改革政策將繼續鼓勵在中國私人置業。因此，中國物業發展及投

資行業將提供大量獲利機會供本集團參與。

流動資金及財務資源

於二零零六年九月三十日，本集團之非流動資產約為26,000,000港元，主要包括固定資產及

可供出售金融資產，二零零六年三月三十一日則約為11,000,000港元，而流動資產約為

140,000,000港元（二零零六年三月三十一日：約69,000,000港元），主要包括存貨、應收賬款、

現金及銀行結餘。此外，本集團並無借貸，且目前並無任何債務。



— 15 —

外匯風險

本集團之銷售交易主要以港元及美元結算。鑑於港元兌美元匯率一直且極可能維持穩定，

董事會認為，本集團之外匯風險將仍然有限。然而，由於若干採購交易以人民幣及日圓結

算，本集團將密切監察外匯風險。於認為適當時，本集團將對沖外匯風險。回顧期內，本

集團並無作出外匯對沖安排。

本集團資產抵押及或然負債

於二零零六年九月三十日，本集團並無任何資產抵押，亦無重大尚未償還之或然負債（二零

零六年三月三十一日：無）。於二零零六年九月三十日，本集團之資本承擔約為1,500,000港

元（二零零六年三月三十一日：約8,900,000港元）。

僱員及薪酬政策

於二零零六年九月三十日，本集團於香港、中國及日本分別聘有43名、118名及4名僱員。

薪酬政策須由董事會參考市況及員工表現作檢討。本集團參與香港之強制性公積金計劃及

中國之國家管理退休金計劃，亦為日本僱員提供退休保障計劃及勞工保險。同時，本集團

設有購股權計劃，作為其董事及合資格僱員之福利。

公司管治報告

企業管治常規

本公司致力維持高水平企業管治。本公司董事會深信，奏效企業管治原則、更高透明度、

公司運作更加獨立以及有效股東通訊機制，將推動本公司發展，亦符合其股東整體最佳利

益。

本公司採納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附錄十四所載企業管治常

規守則（「守則」）之原則。除下文披露者外及於修訂本公司之公司細則（「公司細則」）後，本

公司之董事認為，本公司於截至二零零六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一直遵守守則。

守則條文第A.4.1條

本守則規定，非執行董事之委任應有指定任期，並須重選連任。

非執行董事吳家耀先生無指定委任期。吳家耀先生於二零零六年五月九日辭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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守則條文第A.4.2條

本守則規定，所有為填補臨時空缺而被委任之董事應在接受委任後之首次股東大會上接受

股東選舉。此外，每名董事（包括有指定任期之董事）應輪值退任，至少每三年一次。

根據原有公司細則第99條，本公司主席與董事總經理毋須輪值告退。

根據原有公司細則第102(B)條，任何獲董事會委任以填補臨時空缺或作為現行董事會新增董

事之董事，任期僅至下屆股東週年大會為止。

於二零零六年五月二十九日舉行之本公司股東特別大會上，一項決議案獲通過，以修訂公

司細則。根據經修訂公司細則第99條，本公司主席及董事總經理亦須輪值告退，另根據經

修訂公司細則第102(B)條，獲委任填補臨時空缺之董事須於彼獲委任後首次股東大會接受股

東推選，並合資格於該大會膺選連任。

董事進行證券交易

本公司已採納上市規則附錄十所載上市發行人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標準守則（「標準守則」）

為其董事進行證券交易之操守準則。

經向董事作出具體查詢後，本公司確認，各董事於截至二零零六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一

直遵守標準守則所載有關董事進行證券交易之規定準則。

審核委員會

審核委員會之書面職權範圍已獲董事會採納。

審核委員會之主要職責及職能包括就委任與罷免外聘核數師以及批准其委聘條款，向董事

會作出推薦意見；審閱及監控外聘核數師之獨立身分及審核程序之效益；審閱本公司財務

資料；以及監管本公司之財務申報制度及內部監控程序。審核委員會目前由四名獨立非執

行董事組成。

審核委員會已審閱本集團截至二零零六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未經審核綜合業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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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上市證券

截至二零零六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概無購買、出售或贖回任

何本公司證券。

承董事會命

副主席

葉志釗

香港，二零零六年十二月十五日

於本公佈日期，董事會之成員包括古川令治先生#（主席）、葉志釗先生**（副主席）、盧永逸

先生**、陳偉明先生**（行政總裁）、盧重強先生**（營運總裁）、梁仲德先生**（項目總裁）、

翟志文先生#、田 隆一先生#、若山健彥先生#、彭振聲先生##、陳振威先生##、薛鳳旋先

生##及陳育棠先生##。

** 執行董事
# 非執行董事
## 獨立非執行董事

* 僅供識別

請同時參閱本公佈於經濟日報刊登的內容。


